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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節能及空間清新運動 

推動委員會(含工作小組、考評小組)組織架構 

 
 

 
 
 

 
 
 

 
 
 

 
 
 

 
 
 
 

 

 

 

 

召集人 

局長 

（督導全盤事宜） 

副召集人 

副局長 

(督導本計畫之副局長) 

（協助召集人督導全盤事宜）

委員會成員 

各科室主管 

1、督導計畫執行績效，研議推動具體做法。 

2、檢討各項執行情形並督導改善。 

3、督導所屬機關辦理節能事宜。 

工作小組 

組長：秘書室秘書。 

組員：秘書室事務股股長、財產管

理人員、辦公室管理人員。 

執行秘書 

主任秘書 

 (負責策劃、管考 

及督導推動事宜) 

考評小組 

各科室推派股長以上人員 1人

擔任，無是類人員由科室主管另

擇適當人員 1人擔任。 

1、擔任考評工作。 

2、上開考評小組成員亦為其

所屬單位專責督導、推動

人員。 

1、負責推動作業及管制工作。 

2、負責相關成績統計彙整文書處理等幕僚

作業。 
3、彙整執行成果並定期提報委員會議。 

4、不定期於非上班時段至各科室抽查電器

設備電源關閉、拔除插頭執行情形。 


